
生态保护和修复支撑体系
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支撑体系中央预算内投资专

项（以下简称“本专项”）管理，规范项目建设程序和行为，确保建

设质量，充分发挥投资效益，根据《种子法》《野生动物保护

法》《森林防火条例》《草原防火条例》《自然保护区条例》

《政府投资条例》和《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和贴息项目管理办

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第 45 号令）、《中央预算内直接投资项目

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第 7 号令）、《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加强中央预算内投资绩效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发改投资

〔2019〕220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规范中央预算内投资资

金安排方式及项目管理的通知》（发改投资规〔2020〕518 号）等

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专项安排的生态保护和修复支撑体系中央预算内

投资资金，有关单位可以采取直接投资、投资补助方式安排项

目。

第三条 本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应用于计划新开工或续建项

目，原则上不得用于已完工项目。

第二章 支持范围和标准

第四条 本专项主要支持纳入《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



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以下简称《“双重”规

划》）、《生态保护和修复支撑体系重大工程建设规划（2021-

2035 年）》（以下简称《支撑体系规划》）、《国家公园等自然

保护地建设及野生动植物保护重大工程建设规划（2021-2035

年）》（以下简称《自然保护地建设及野生动植物规划》）中的

项目，具体范围包括：

（一）重点生态资源保护项目，包括森林草原防灭火、林草

种质资源保存库、基层管护站点建设等。

（二）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包括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及野生动植物保护基础设施建设。

（三）自然生态监测监管项目，包括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

程监测监管评估系统等。

（四）林业执法监管能力提升项目，包括防沙治沙示范、国

家特殊及珍稀林木培育、木材战略储备基地、林业执法监管服务

机构、国家级生态定位站、极小种群野生动植物资源拯救、国有

林区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等。

（五）其他项目，包括国务院或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印发

的其他相关规划内的生态保护和修复支撑体系项目。

第五条 申请中央投资支持的建设内容及投资标准，应符合

国家有关行业标准或规范。项目投资在具体项目审批、概算核

定、资金申请报告和年度投资计划审批时明确，并据此相应测算

确定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额度。



第六条 本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标准为：

（一）中央单位和西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项目，中央预算

内投资支持比例为 100%。

（二）森林草原防灭火项目（不含森林防火应急道路），其

中森林防灭火项目西部地区（含按西部地区政策执行的地区及重

点国有林区）、东北地区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比例为 80%，其他

地区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比例为 60%，草原防灭火项目中央预算

内投资支持比例为 90%。森林防火应急道路建设项目，中央预算

内投资定额支持 30万元/公里。

（三）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林草种质资源保

存库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比例为 80%。

（四）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生态定位站、林业重点实验室等

项目比例为 100%；支持国有林区环境整治项目比例为 90%；木材

战略储备基地、防沙治沙示范、特殊及珍稀林木培育等项目参照

现行同类项目标准，极小种群野生动植物资源拯救、林业执法监

管站点等项目实行定额支持。

（五）基层管护站点建设。重点国有林区和内蒙古自治区国

有林场管护用房建设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标准为新建或重

建改造 35 万元/个、加固改造 25 万元/个、功能完善 10 万元/个；

江西、广西、重庆、云南等重点省份国有林场管护用房建设项

目，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标准为新建或重建改造 30 万元/个、加固

改造 20万元/个、功能完善 10万元/个。



（六）其他建设项目，依据相关建设规划批准的投资标准执

行。

第七条 本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根据项目情况采取直接下达

投资、打捆下达投资和切块下达投资三种方式。

第八条 各地应根据地方财政承受能力和政府投资能力，切

实加大地方财政投入，合理安排地方专项债券，积极争取开发性

贷款、政策性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外国政府贷款，保障项

目建设资金需求。

第三章 前期工作管理

第九条 生态保护和修复支撑体系项目为政府投资项目，实

行审批制，包括审批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

列入《“双重”规划》《支撑体系规划》《自然保护地建设及野生动

植物规划》、国务院或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印发的其他相关规

划的项目视同已经批复项目建议书。

第十条 中央单位项目，由国家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商国家发

展改革委明确项目法人。地方项目，由各地根据审批权限分别由

省级、市级或县级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商发展改革部门确定项目法

人，落实前期工作经费，组织开展项目前期工作。项目单位应保

证前期工作的深度达到规定的要求，并对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

究报告、初步设计以及依法应当附具的其他文件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一条 中央单位项目，申请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 3000 万

元及以上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批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



告，项目初步设计经国家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审核后，投资概算报

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定，初步设计由国家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审批；

其余项目按隶属关系由国家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审批后抄送国家发

展改革委。地方项目，按地方审批权限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初步设计提出的投资概算超过经批准的可行性研

究报告估算总投资 10%的，项目法人应当向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

部门报告，审批部门可以要求项目法人重新报送可行性研究报

告。

第十三条 国家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省级发展改革、相关行

业主管部门应加强项目储备，合理确定年度建设任务并测算资金

需求，及时将符合条件的项目纳入重大建设项目库和三年滚动投

资计划。入库项目应根据项目前期工作推进情况，及时更新填

报、逐步补充完善项目信息，并进行动态调整。

第四章 投资计划申报

第十四条 中央单位项目的年度投资计划申请报告，由国家

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按照本专项当年投资计划编制要求报送国家发

展改革委。地方项目的年度投资计划申请报告，由省级发展改革

部门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按照本专项当年投资计划编制要求联

合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第十五条 省级部门申请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应符合当地财

政承受能力和政府投资能力，确保不造成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并

根据所申报项目的具体情况明确拟采取的资金安排方式（直接投



资或投资补助）。

第十六条 拟申报的项目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符合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相关要求。

（二）已列入三年滚动投资计划并录入国家重大建设项目

库。

（三）已通过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完成审批（核

准、备案）和相关前期手续，项目建设自筹资金已落实。

（四）拟新建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下达后即可按期开工

建设。

（五）项目建设内容未获得过其他中央专项资金支持。

（六）项目单位未被依法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七）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七条 年度投资计划申请报告包括项目的规划依据、前

期工作批复情况、年度投资需求、建设内容、绩效目标等。申报

部门要对年度投资计划申请报告的真实性、合规性负责。

第五章 投资计划下达与执行

第十八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对中央单位项目年度投资建议计

划进行审核和综合平衡后，将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分别下达给国

家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家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根据规划任

务、上一年度项目实施情况、以往年度建设绩效，对地方上报的

年度投资计划进行审核和综合平衡后，将年度中央预算内投资计



划下达给省级发展改革、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并同步下达绩效目

标。

第十九条 国家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收到中央单位项目中央预

算内投资计划后，于 10 个工作日内转发下达已明确到具体项目的

投资计划，于 20 个工作日内将打捆或切块项目投资计划分解落实

到具体项目，并将转发下达文件抄送国家发展改革委。

省级发展改革、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收到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后，于 10 个工作日内转发下达已明确到具体项目的投资计划，于

20 个工作日内将打捆或切块项目投资计划分解落实到具体项目，

将转发下达文件抄送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并及时在重大建设项目库中报备。

分解后的项目要逐一落实项目法人单位及项目责任人、日常

监管直接责任单位及监管责任人。

第二十条 项目法人收到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后要尽快开工

建设。严格执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和合

同管理制，依据批准的初步设计组织施工，对项目的建设质量及

进度、资金管理和生产安全负责。

第二十一条 对公众反映的有关情况，各级发展改革及相关

行业主管部门应及时开展核查，确有问题的，督促项目法人等单

位及时进行整改。

第二十二条 项目建成后，项目法人应当及时向项目审批部

门或项目核准、备案部门申请竣工验收。项目审批部门或项目核



准、备案部门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开展项目验收工作。

第二十三条 项目验收后，必须及时办理移交手续，明确产

权，落实项目运行管护主体和管护责任，制定管护制度，确保项

目长期发挥效益。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 省级发展改革、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对项目

实施、建设管理、计划执行进度、资金拨付与使用等重点关键环

节的监督检查力度，督促项目法人规范建设管理，确保建设质量

和投资效益。

第二十五条 自转发投资计划的次月起，国家相关行业主管

部门、省级发展改革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通过国家重大建设项

目库，组织项目法人开展项目建设进展情况统计工作。

（一）国家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为中央单位项目的日常监管直

接责任单位，省级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为地方项目的日常监管直接

责任单位，履行监管主体责任。

（二）项目法人于每月 5 日前，通过重大建设项目库准确填

报投资计划分解下达、项目开工情况、投资完成情况、形象进

度、竣工验收等信息。

（三）国家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和省级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分别

负责审核中央单位项目、地方项目重大建设项目库数据，于每月

10 日前完成数据核对工作，并及时更新重大建设项目库数据。

（四）国家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于每月月底前，对生态保护和



修复支撑体系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执行情况进行系统分析，及时

将发现的问题反馈项目所在省级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督促其做出

整改，及时更新数据。

第二十六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将通

过在线监测、抽查等方式对项目建设情况开展工作检查，并将检

查结果作为后续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的重要参考。

（一）对于确实不能在投资计划下达一年内开工建设导致中

央预算内投资不能按计划实施的，要按照管理权限办理投资计划

调整，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二）对存在投资计划逾期未分解、未通过国家重大建设项

目库及时准确完整填报项目信息、未按时开工、投资计划执行缓

慢、资金沉淀超过一年等问题的省（区、市），将根据情况调减

该省（区、市）下年度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

（三）对于多次调度均存在问题、迟迟不整改等情节严重的

省（区、市），暂缓受理该地区生态保护和修复领域中央预算内

投资专项申请。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省级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可根据

本办法，制定省级管理办法，细化实化项目前期工作、投资申

报、计划下达（调整）、项目实施、竣工验收、监督检查、信息

报送等方面的要求。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 5 年。《生

态保护支撑体系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发改农经规

〔2019〕2028 号）同时废止。


